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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交流

崂山区城中村改造的调查与思考
3

毛庆满
(青岛市崂山区国土资源分局 ,山东 青岛　266101)

　　“城中村”是中国当前许多城市面临的共同问

题 ,主要根源于城市管理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

进程。城市中的村庄与城市运行轨迹、利益主体及

其实现机制完全不同 ,导致了“城中村”与城市发展

严重不协调 ,甚至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。现以

青岛市崂山区为例 ,就“城中村”问题谈些粗浅的认

识。

1　崂山区“城中村”基本情况

崂山区位于青岛市东部 ,属于新城区 ,现有 139

个“城中村”,面积 21. 7 km2。自 1995年实施“城中

村”改造、2001年实施城市化战略以来 ,已完成的村

庄改造项目 5个 ,正在进行改造的村庄 9个 ,仅占应

改造村庄的 10 %。

崂山区陆地总面积 389. 4 km2 ,崂山风景区面

积 161 km2。截至 2010年 ,建设用地总量仅有 78. 4

km2 ,21. 7 km2 的“城中村”改造对于崂山区而言无

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

崂山区的“城中村”可以划分为 3 种类型 :第 1

类在崂山区主城区内 ,是最为典型的“城中村”。第

2类是完全农村型 ,村庄周边都是农业用地 ,或者旅

游等非城市建设用地 ,在空间上相对独立。这里的

农村之所以称为“城中村”,是因为崂山区已经全部

作为青岛市的城区。第 3 类是城乡结合地区的村

庄。这里半城半乡 ,但几年内将全部发展为城市用

地 ,如果不及时解决 ,将演化为第 1类。

2　崂山区“城中村”改造存在的主要问题

一是成本高 ,特别是主城区的“城中村”改造难

度大。完全商业开发赢利空间小 ;完全政府主导型

开发 ,又使政府财政难以支持。

二是各方面利益难以平衡 ,改造困难很大。主

要难点在于村民、村集体、开发商和政府 4方面的利

益平衡。各利益方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 :成本高 ,

开发商不肯做 ;政府利益补偿只注重村民住宅补偿 ,

其他经济补偿及社会利益补偿没有一揽子考虑 ,村

民不愿意 ;如果实行一揽子的经济社会利益补偿 ,政

府成本过高 ,若将矛盾下放到街道 ,街道无力执行。

另外 ,低层次改造带来的矛盾积累 ,还将在未来崂山

区发展中造成更大矛盾。

3　崂山区“城中村”改造的对策和建议

3 . 1　崂山区“城中村”改造应坚持的基本原则

(1)打破村庄界限 ,统筹规划。“城中村”改造是

一个系统工程 ,要突破村的界限 ,对需要改造的“城

中村”进行统一规划。要打破村庄地域界限 ,根据新

时期城市发展的需要及城市规划要求集中安置“城

中村”住户 ,并使新市民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享受公

共服务。对于新腾出来的土地 ,也要统一规划 ,拓展

城市发展空间。

(2)社会管理与经济改革同步 ,社会管理都市

化 ,经济改革市场化。许多地区“城中村”改造 ,重在

通过拆迁安置腾出农民住宅或乡镇企业用地搞开

发 ,给农民的补偿也仅限于住宅补偿或相关资产补

偿 ,农民的社会身份以及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

性的变化 ,“城中村”改造者也不关心这种变化。鉴

于此 ,“城中村”改造需要与社会经济改造同步 ,按社

会管理都市化 ,经济改革市场化的原则进行。涉及

到“城中村”村委会的一切社会事务都需要逐步过渡

到城镇居民委员会管理 ,社会管理的出资者由村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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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转化为城市政府。不仅如此 ,政府还需要为“城中

村”居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就业培训、社会

保障等 ,以便使“城中村”居民完全融入城市运行轨

道。“城中村”的经济体制改造要依照市场原则进

行 ,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下属企业应进行股份制

改造。

(3)融资以市场为主 ,政府承担必要的部分 ,集

体资产部分用作转型资本。大部分地区将“城中村”

改造看作是商业行为。因以市场融资为主 ,那些改

造成本高、利润空间小的“城中村”就成为最后的堡

垒 ,谁也动不了。崂山区的“城中村”改造应吸取教

训 ,采取政府与企业合作、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的

方式 ,共同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任务。属于纯公

共服务的资本要由崂山区政府统一支出 ;用于培训、

社会保障过渡以及安置房建设的资本要由区政府与

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承担 ;完全属于建筑物开发

改造的 ,原则上要由商业资本运作。对于改造成本

高的“城中村”可以与改造成本低的“城中村”捆绑运

作 ,以提高平均赢利水平。

3 . 2　崂山区“城中村”改造应抓好的几方面工作

(1)变更城区的农村居民身份 ,建立一体化的管

理体制。管理体制的转换要从居民身份的转变入

手 ,将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。要撤销村民委员会 ,

建立城镇居民委员会 ,将原来由村委会承担的社会

职能 (中小学、基础设施、监察、环境卫生等)转移给

城镇居民委员会 ,以利于为新市民提供全面的城市

社会服务。要通过提供一系列的社会化服务使农民

对村集体和土地的依赖转化为对城市社会的依赖 ,

割断他们与土地的经济关系和对土地的感情依恋。

(2)建立新市民的社会保障体系。建立社会保

障体系是维系城市稳定的基本条件 ,也是农民放弃

村集体、放弃土地、转变居民身份、愿意“上楼”城市

化的前提。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 ,没有及时为进

入城镇的居民提供社会保障 ,已经构成农民不愿意

配合政府进行“城中村”改造、彻底进入城市的重要

原因 ,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重大制度障碍。为新市

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,其内容应包括养老保

险、医疗保险、基本生存保险。对新市民来说 ,进入

社会保障系统尚存在困难。现有的面向城镇居民社

会保障体系 ,费用是由本人和就业单位共同交纳 ,并

且由单位交纳大头。新市民刚刚脱离农村 ,大部分

没有适当的稳定的就业单位 ,社会保障交纳渠道不

畅 ;而且大部分以前没有向社会保障部门交纳过社

会保险 ,缺乏继承性。特别是对于一些较大年龄的

新市民 ,如何提供其基本保障 ,问题难度更大。要为

所有的新市民提供 3项基本保障 ,基本原则是 :能够

实现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接的 ,全部纳入社会保障

渠道 ;确实不具备参加社会保障条件的 ,参加商业保

险。

(3)征收集体土地 ,纳入土地储备库。将“城中

村”土地征收为国有是进行“城中村”改造的另一个

核心问题。对于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、农民自建自

用住宅用地以及公共事业用地 ,要以划拨或协议方

式出让 ;对于开发用地 ,则应当按照国家政策 ,实行

“招标、拍卖、挂牌”方式出让 ,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土

地收益 ,保护村集体的经济利益 ,增加城市建设资

金。在“城中村”改造以前 ,原有的土地使用者仍然

具有土地上所有附着物的使用权 ,包括私人住宅的

使用、出租和收益权及集体厂房的使用、出租和收益

权等等。

(4)合理处置集体资产 ,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向规

范的股份有限公司转换。合理处置集体资产 ,促进

集体经济组织走向终结 ,一些富有生命力的集体企

业通过制度改造转化成为规范的现代企业 ,是“城中

村”改造的重要经济任务。转型时期集体资产处置

的原则是 :产权清晰到个人 ,权责明确到企业 ,市场

调节、政企分开。对于没有出售的企业进行股份制

改造 ,需要建立财权明晰的企业和股民之间的经济

关系。

(5)安置住宅宜打破村庄界线。当社会转型和

经济转型有了保证 ,“城中村”居民的经济利益和社

会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之后 ,复杂的“城中村”改造就

会变成单一的安置住宅问题。要建立“城中村”数据

库 ,摸清家底。对安置房、商品房、经济适用房要根

据规划统一安排。实物安置要与货币安置相结合。

如上所述 ,在对“城中村”改造进行统筹规划之后 ,大

部分可以通过商业行为解决 ,少部分需要政府进行

一定的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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